附件2
广州市无烟单位创建情况统计表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      年   月   日
	单位类别
	单位数（个）
	成功创建数（个）
	无烟单位比例

	1.政府机关
	
	
	

	2.卫生健康机构
	
	
	

	3.学校
	
	
	

	4.其他事业单位
	
	
	

	5.酒店（宾馆）等住宿业单位
	
	
	

	6.餐厅（饭店）等餐饮业单位
	
	
	

	7.工厂企业
	
	
	

	合计
	
	
	

	创建工作
情况介绍
	
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控烟领导
小组意见
	

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卫生健康单位中，乡镇卫生院及所属的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所属的卫生服务站）为1个单位，检查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同时抽查所属的卫生室（站）控烟情况；2.按照工信部等四部门2011年印发的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，创建无烟单位的酒店（宾馆）等住宿业单位、餐厅（饭店）等餐饮业单位和工厂（企业）是指当地工商部门登记的大中型企业，具体为：酒店（宾馆）等住宿业单位、餐厅（饭店）等餐饮业单位指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单位；工厂（企业）是指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单位。

